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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邯郸市

土地志》，是记述邯郸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事业的第一部

专业志书，它的问世，是邯郸市土地管理方面的一件大

事，值得庆贺!

土地是万物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邯

郸，这块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无论是过去漫漫数千年

的兴衰更迭；还是当今改革、发展的时代主旋律，围绕土

地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邯郸发展的历史

进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邯郸市土地志》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示了邯郸土地资

源及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综观全书，起到了“育

人、资政、存史”的作用。通过对土地制度、土地开发、

建设用地、地籍管理、土地保护等方面的记述，为现在和

今后从事土地管理工作的同志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为后人

总结经验、研究土地管理发展规律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历史

资料。

编写土地志是一件工作量很大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

业务性和专业性。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和撰稿人员为

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同时也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和各

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志书即将出版，了却了我一桩心愿。以上数语，权以为

序。

邯郸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李玉祥

二o O 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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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邯郸市土地事业的历史与

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内容编排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其后依次

为政区建置、土地资源、土地开发与复垦、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度、建设用地

管理、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土地保护、地税与地价、土地管理机构，末设附录，

辑存重要资料。

三、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有资料可稽之初，下限断到1996年，个别地方记到

1997年。

四、记述原则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记

述地域以1996年邯郸市境域为准，逾境不记；除概述和小序略加评点外，其余均述

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体例运用本志为章节体，章下设节、目、子目等几个层次；体裁采用

述、记、志、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

六、记述文体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约、流畅。

七、纪年方法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中华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1986年12月3 1日联合发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之规定。

九、计量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遵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

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之规定。

十、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土地管理事业中有较大影响且做出

一定贡献的人物，则运用以事系人的形式入志。

十一、简称使用各种机构、部门名称均使用当时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十二、资料来源主要来源于档案、史志、图书和口碑资料，为节约篇幅，一

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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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地处古黄河中下游，河北省南端，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地理坐标

处东经11 3。45”～ll 4。39’、北纬36。20’～37。02 7之间，总面积

1 2072平方公里，人均占有土地2．24亩，人均耕地1．24亩。邯郸地势西高东

低，西部多山地，东部为平原，中部丘陵、盆地分布较广。境内主要河流为

漳河、卫河、滏阳河、亨名河。这里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

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 3．8度左右，降水量平均5 50毫米左右，无霜期

1 80～200天。就全市土地资源情况而言，京广铁路以东，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人口稠密，水利资源较为丰富，是邯郸市耕地集中和农业经济发达的

区域；京广铁路以西，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产资源

有煤、铁矿石、铝矾土、耐火土、石灰石等。1996年，市辖邯郸县、永年、

大名、邱县、曲周、成安、广平、磁县、涉县、馆陶、临漳、魏县、肥乡、

鸡泽、武安市、蜂峰矿区、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共计l 9个县(市)区。

总人口807．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68．36万人，非农业人口1 39．2万人。

邯郸开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早在7000多年前，邯郸的祖先已在

此定居，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刀耕火种，开发着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孕

育了“磁山”以及“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等人类早期文明。战国时

期，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邯郸作为赵国国都，历时八代，l 58年，

同时创造了独特的“赵国文化”，使“邯郸学步”、“毛遂自荐”、“负荆

请罪”、“纸上谈兵”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佳话广为流传。

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曾在境内的邺城营建王都，修建了著名的“铜雀

台”，邺城也因此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成为著名的“建安文

学”的发祥地。此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魏，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也先

后在邺城建都；北宋时期，境内的大名府号称北京，曾是宋王朝的陪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开始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过渡，经过秦

汉，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邯郸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对于

奴隶制土地所有制是一场变革，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但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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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后期，由于土地买卖频繁，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大批自耕农破产而沦为地

主、豪强的附庸，遂使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为制约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因素。以后各朝，一些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为解决土地问题，都曾提出

一些措施，诸如西汉的“王田”、隋唐的“均田”、三国和明朝的“屯

田”，以及民国的“耕者有其田”：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也都曾提出过解决

土地问题的口号。然而，囿于历史的局限，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土地问题。

1946年，邯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推翻了绵延

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历朝在邯郸都设有管理土地的机构或官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司空开

始，统治阶级在邯郸对土地的管理日益加强。随着邯郸在历史上的兴衰起

伏，其土地管理的机构和官员，以及管理土地的办法，亦时有变化。纵观邯

郸古代的土地管理，不管是机构如何设置、变化，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

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满足其需要。他们对土地的调查、登记、清理、丈量，为

的是按照田亩征税，防止隐瞒逃避赋税徭役，以保证封建统治的财政收入。

邯郸，这块古老的土地，它和整个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几度兴

衰，饱经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焕发了青春，又一次走上了振

兴之路。在土地制度方面，先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变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

所有，集体使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土地管理方面实行的是与当时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管体制。土地的征用、划拨先后由民政、城建、计划

等部门负责；农业土地的统计、整治、开发、复垦，基本上由农业部门负

责。在土地的使用上，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以实行土地行政

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严禁转让为特征的城乡土地管理形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邯郸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工农

业生产及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由

此，对土地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课题。fEl的土地管理机制和供地方

式，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l 986年9fl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颁布；l 987年4月，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施行：1 990年5月1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55号令 ⋯⋯。据此，邯郸地方人大和政府及土地部

门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颁布以后，邯郸市的土地管理工作步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实现了三个

重要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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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土地管理体制实现了由多头、分散管理到集中统一管理的转变。

根据国务院、省政府的精神，邯郸于l 986年9月以后相继成立了邯郸市土地

管理局和邯郸地区土地管理局，集中统一管理邯郸的城乡土地。l 993年7月

1日，地市两土地管理局合并。从此，邯郸的土地管理体制，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集中统一管理，为管好用好全市的土地奠定了基础。

其次，土地管理工作的内容由简单的征拨用地管理转为土地的保护、利

用、开发、整治的全面管理。自建国以后到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前这段时间

里，所谓的土地管理，主要是指土地的征拨管理。至于其他，诸如土地的开

发、执法检查、土地登记调查等；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长期忽视。土地管理

局成立以后，按照《土地管理法》赋予的职责，拓宽业务空间，积极开展工

作： (一)加强了土地执法检查工作。邯郸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初，首先就

把乱占、滥用、浪费土地作为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执法监察和开

展专项清理等工作，刹住了乱占、滥用、浪费土地的歪风，将珍惜土地、保

护耕地的政策灌输到了千家万户。 (二)加强了建设用地管理。为解决国

民经济各部门建设用地和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实行了建设项目用地定额、非

农业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控制，以及严格报批与审查用地项目等办法。 (三)

加强了全市的地政、地籍管理。以县(市)区为单位，全面查清土地类型、

数量、质量、分布、利用现状，并作出了科学评价；开展了城镇地籍工作，

包括丈量、登记、发证等工作。(四)加强了土地开发与复垦工作。通过制

定优惠政策，调动广大农民和单位承包开发荒山、荒地的积极性。 (五)制

定了全市市县两级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及全市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六)完成

了市县两级土地的分类定级和基准地价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宗地的地

价评估。

三是土地管理的手段由单一行政手段管理土地转为行政、经济、法律和

技术手段相配套的科学管理阶段。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在管理土地的手段

上，除了利用行政的手段以外，积极利用和探讨法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手

段管理土地。首先，充分利用《土地管理法》所赋予的职责，依法行政，并

利用邯郸市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较大城市，有地方立法权的优势，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其次，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在建设用地的供给方式上，积极探索利用经济的方法，变单一土地行政

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期的有偿的出让和转让：再者，在土地管理的

具体过程中，尽量采用如电子计算机、航测摇感等现代化技术，从而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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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抚今追昔，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革，无不与土

地制度的变革密切相联、息息相关；而今，正当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各方

面建设迅速发展，邯郸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依然是推

动整个改革大潮的重要力量。

一部土地志，记述了邯郸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事业的变化与发展，从一

个侧面折射出邯郸的兴衰与起伏。建国以来，特别是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

土地管理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非尽如人意，仍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

题，如：耕地在El益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成为制约邯郸农业及各方面建

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

要；土地管理队伍的素质还不能完全胜任《土地管理法》赋予的职责。所有

这些，都需要认真地去深思，去探索，去解决。相信，只要以史为镜，不懈

努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牢记“基本国策”，以《土地管理法》为准绳，

必能开创邯郸市土地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邯郸1 2072平方公里的土地，会更加美丽诱人，兴旺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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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中华民国

民国5年(1 906)年，4月l 6日，京汉铁路正式运营，成为贯通中国南

北的第一条交通大动脉。邯郸境内设有邯郸、王化堡(黄粱梦)、马头等

站。

民国l 0年(1 92 I)年，邯大、邯武公路相继通车。邯大公路东起大

名，中经魏县、成安、河沙镇、张庄桥到邯郸，全长70余公里，共用财款l 6

万元。邯武公路，东起邯郸，西至武安，全长约30公里，共用财款1 5．3万

元。

民国1 1年(1 922)年，邯郸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一一怡丰面粉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公司共投资l 5万元，占地l o余亩(0。67公顷)。

民国26年 (1 93 7年)，1 off I 7日，日军侵占邯郸。

民国3 1年(1 942年)，l O月，涉县老区在反霸减租清债斗争中，减租

1 3 1 3 1 19石、退租907．89石；清理文约8474张，押地4652．6亩，房产1 6 l 9

问，债务3 5．I 4万元，增资l l 88．83石。

民国32年(1943年)，邯郸大旱，大片土地荒芜，收成无几。大批饥

民逃荒，十院九空，饿死者不计其数。邱县原有8．82i人，因灾死亡、逃离

4．6万人。

民N33年(f944年)，4月5日，漳南大渠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八路

军一二九师领导和帮助下建成通水。使3000多亩土地变为水浇地，群众称之

为“救命渠”、“将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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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5年(1 946年)，5月26日，

验场”、“棉业学校”、“太康农场”

亩农田，陆续发还给农民耕种。

邯郸市人民政府将日伪时期“农业实

、“小麦原种圃”等机构强占的l 4 l 6

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聂真等深入邯郸市搞土改试点。

6月2日，解放区第一个国营农场一晋冀鲁豫边区邯郸农场成立，农场

土地200亩。

7月中旬，邯郸县召开全县区级以上干部及部分村庄积极分子会议，传

达中央“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l O月，土改结束。全县l 68个村共没

收地主土地57324亩，分给无地少地农民。

民国3 8年(1 949年)，3月1 1日，邯郸市政府宣布土改结束，发出《关

于颁发土地证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 1月i2日，邯郸市改为邯郸镇，隶属河北省邯郸专署领导。

1950年

年底开始兴建邯郸市第一家由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装备的

现代化棉纺织厂一一国棉一厂。该厂占地800余亩，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

安装，于1 95 2年8月竣工并陆续投产。

1951年

2月1 ia，邯郸镇人民政府公告，凡是本镇辖区内的地皮，无论是耕

地，还是宅基地，只要国家需要，就应该接受合理价格的征购，地皮所有者

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拒绝。

5月，根据邯郸专署查田定产会议精神和《查田定产工作具体做法》文

件，各县、区财政科举办查田定产训练班，开展查田定产。自此，农业税征

收实行“以地定产，依率计征”的办法。

1952年

本年底，邯郸县共有互助组3722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县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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